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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沟县人民法院多元联动化解知识产权纠纷
两封感谢信背后的司法温度

□通讯员 彭培峰 樊帅

本报讯 近日，扶沟县人民法院
收到两封特殊的感谢信。 周口市某
幼儿园园长分别致信该院知识产

权审判团队法官张素敏和调解员

张俊鹏 ，信中文辞恳切 ，充满诚挚
谢意。 这两封信，既是人民群众对
司法工作的认可与信赖，也是扶沟
县人民法院深入践行 “司法为民、
实质解纷 ”理念 ，通过多元联动化
解知识产权纠纷的生动写照。

据了解，该幼儿园因在微信公
众号文章中使用了他人享有著作

权的一张配图引发侵权纠纷。 面对
权利人的维权主张 ， 园方感到困
惑：学前教育机构在日常宣传中如
何兼顾效率与版权合规？

案件受理后，承办法官张素敏
并未简单地“一判了之”，而是敏锐
把握到该案的特殊性———当事人

并非恶意侵权， 且属于教育机构，
侵权情节较轻，认错态度诚恳。

秉持 “严格保护知识产权，同
时兼顾非恶意侵权方合理诉求”的
审判理念，张素敏仔细梳理证据链
条，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园方讲
解著作权法中关于合理使用、法定
赔偿等重要规定 ，逐一解答 “为何
一张图片也会侵权 ”“侵权责任如

何认定”等关键问题。 在依法维护
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她充分考
虑该幼儿园的公益性质与实际困

难 ，最终促成原告主动撤诉 ，真正
实现“案结事了”。

调解员张俊鹏依托来自基层、
熟悉社情、善做群众工作的优势，面
对焦虑的幼儿园教师，他耐心倾听、
温和疏导，帮助园方卸下心理负担。
通过十余次电话沟通、释法说理，为
案件最终以撤诉方式妥善解决奠定

了扎实基础。 “调解不是‘和稀泥’，
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各方权益的

最大公约数。”张俊鹏表示，要以“如
我在诉”的意识投入工作，把群众的
“小事”当成自己的大事。

案件结案后，幼儿园工作人员
已对微信公众号历史发布内容进

行全面排查，主动规范宣传素材使
用 ，实现了从 “被动应诉 ”到 “主动
合规”的积极转变。

法律不仅是维护权益的“刚性
工具”， 更是引导社会主体提升治
理能力 、规范经营行为的 “柔性指
南”。 下一步，扶沟县人民法院将继
续推进“知识产权进校园、进企业、
进社区 ”等法治宣传活动 ，用生动
案例传播法治理念，以务实措施护
航创新环境，让法治阳光照亮知识
产权保护之路。

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普法宣传活动

4 月 20 日，淮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组织干警走进梅园，开展防范
电信网络诈骗普法宣传活动。 干警们通过悬挂宣传横幅、发放宣传手册、
设立法律咨询台等形式，结合当前高发的刷单返利、冒充公检法、虚假投
资理财等诈骗类型，向群众讲解识别技巧与防范要点。 针对老年人等易受
骗群体，干警们结合“养老诈骗”“保健品诈骗”等典型案例，深入剖析诈骗
套路，提醒群众“不听、不信、不转账”，守好“养老钱”。 活动累计发放宣传
资料 500 余份，覆盖群众 800 余人次。 通讯员 魏兴赵 摄

淮阳区人民法院

宅基通行积怨深 法庭调解促和谐

□通讯员 刘士豪

本报讯 4 月 23 日，太康县人民法院常营人民法庭调解一起因宅基地
通行问题引发的排除妨害纠纷，促使积怨已久的邻里双方握手言和。

原告邢某甲与被告邢某乙系同村邻居， 双方因宅基地通行问题长期
争执，经自行协商及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后，邢某甲诉至法院，要求依法
排除妨碍，保障其正常通行权。

案件受理后，承办法官意识到，此类纠纷虽涉及利益不大，却直接关
系群众日常生活，更牵涉长期邻里关系。若一判了之，不仅难以消除对立
情绪，还可能埋下更深隐患。 为此，法官没有急于开庭，而是深入梳理案
情、厘清争议焦点，并多次组织双方“面对面”沟通，耐心倾听彼此诉求，
舒缓对立情绪。

调解过程中，法官一方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关于相邻
关系、排除妨害的规定，向双方释明法律关于通行权的权利义务；另一方
面，引导二人顾念多年邻里情谊，互谅互让、换位思考。 经过反复沟通、耐
心疏导，双方当事人逐渐放下成见，最终达成调解协议。

太康县人民法院常营人民法庭始终秉持司法为民宗旨，坚持“调解优
先、调判结合”，将法、理、情有机融合于办案全过程，努力以柔性司法化解
基层矛盾，用公正与温度守护乡村和谐。

聚焦劳资争议 巧解矛盾纠纷

□通讯员 周源 王晶

本报讯 近日，鹿邑县人民法院
调解一起劳动争议纠纷， 引导劳资
双方在依法依规基础上达成共识，
实现了“案结、事了、人和”的良好效
果。

原告吴某自 2020 年 3 月 11 日
入职被告公司以来， 从事订单业务
工作，接受单位管理。 吴某认为其在
职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 遂提起
诉讼，要求确认劳动关系、支付解除
劳动关系赔偿金 67800 元、 支付未
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2 倍工资差
额、补缴社会保险，并确认公司 2025
年 10 月的单方面调岗行为违法，支
付相应工资差额及法定节假日加班

费。 被告公司辩称，双方已签订书面
劳动合同， 且吴某主张的加班费缺
乏事实与法律依据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 虽然原告工
资发放主体存在变更，但工资实际
由被告发放， 双方劳动关系成立。

关于调岗降薪， 被告于 2025 年 10
月通知原告调岗，原告仅通过微信
知悉 ，并未表示同意 ，且实际工资
发生明显下降，难以认定双方就此
达成一致。 就加班费诉求，原告仅
提交自行制作的加班记录及不完

整的考勤日历，无法有效证明存在
其所主张的 53 天法定节假日加班
事实。

审理过程中，承办法官坚持“调
解优先、实质化解”理念，围绕 2 倍
工资、社保补缴、调岗合法性及加班
费等争议焦点，多次组织双方沟通，
耐心释明法律规定与举证责任，引
导当事人理性评估诉讼风险。 在法
官的主持下，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
议：双方劳动关系依法解除，被告公
司向吴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22600
元、结清当月工资及提成。 双方在完
成工资结算与工作交接后， 本案劳
动争议一次性了结，再无其他纠葛。
法院经审查， 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
予以确认。

鹿邑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劳动争议纠纷


